附件1 
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一览表
	采购内容
	服务期
	预算金额（年）
	备注

	濠江区“南粤家政”综合服务示范基地就业公共服务项目
	2025年12月25日至2028年12月24日（共三期，分期验收）
	10.16万元
	



二、项目内容与总体要求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委托一家具备相应资质的服务机构，承担濠江区“南粤家政”综合服务示范基地的运营管理与就业公共服务，具体落实培训、活动组织、资源对接、制度建设等任务，促进家政服务提质扩容与就业带动。项目实行分期验收、按效付费。
三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服务机构须在每期服务年度内（每期12个月）完成以下任务：
1.培训服务：开展各类线上线下家政服务技能培训活动不少于30课时，培训总量不低于1000人次。
2.功能室使用：确保月子膳食、育婴、西式面点、康复护理等每个培训功能室每期至少开展2次与其功能相关的培训活动。
3.活动组织：组织各类展示交流、经验分享活动不少于10场次。
4.企业引进：成功引进并维持不少于5家企业（含线上线下）进驻示范基地。
5.合作共建：与不少于10家技工院校、行业协会或家政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。
6.制度建设与窗口服务：建立健全规范的管理服务制度、
服务清单、服务流程与服务标准；设置并运营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配备2名专职服务人员驻点服务。
四、验收与结算机制
（一）验收方式：实行分期验收。服务机构须于每期服务结束前1个月提交《分期验收申请表》及完整佐证材料。验收方将依据《验收方案》所列指标进行材料审核与现场抽查。
（二）结算流程：
每期项目开始前，支付当期预算金额的50%作为首付款。
每期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剩余50%尾款。
验收不达标的，限期30日整改；整改后复验合格的，扣减10%服务费；复验仍不合格的，不予支付当期费用并中止协议。
付款时间：在区财政资金到位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。
五、实施要求
（一）服务机构资质：报价人须具备合法的办学或培训资质，拥有开展“南粤家政”相关培训项目的经验和稳定的师资队伍。
（二）人员要求：指派的管理与教学团队需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与服务意识，示范基地必须确保2名专职人员的稳定在岗服务。
（三）过程管理：服务机构须建立完整的服务台账，包括培训记录、活动档案、合作协议、财务单据等，并每3个月向采购单位书面反馈项目进展。
（四）质量保证：服务内容与质量需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关于“南粤家政”工程的相关标准与政策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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